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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我最近到一家汽车公司从事会计工作，这家公司是

专业做汽车分期业务的，请问有关汽车分期付款的账务该怎

么处理？

答：汽车分期销售业务与其他商品销售业务没有太多不

同。具体账务处理主要有：淤收到客户首付款时，借：银行存

款；贷：预收账款。于公司购车时，借：库存商品，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盂销售汽车时，借：银

行存款，预收账款；贷：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

081. 公司组织职工旅游的支出是否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

前扣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

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的规定，职工福利费包

括“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

非货币性福利”。组织职工旅游可以看做非货币性福利。因此，

企业组织职工旅游发生的费用应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范畴，

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082. 我公司是一般纳税人，可领用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现我公司拟销售一台旧设备，该设备作

为固定资产管理并在公司固定资产清单内。该设备的转让价

款低于原值，请问：我公司可自行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购买

方吗？若可以，纳税申报时如何申报？若不可以，如何开具发票

给购买方 ？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

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 号）的规定，“自

2009年 1月 1日起，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以

下简称“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税：

（一）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年 1月 1日以后购进或者

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二）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

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

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三）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

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

扣范围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 4%征收率减

半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

范围试点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

增值税。

本通知所称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是指纳税人根据财务

会计制度已经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由此，你公司出售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可开具增值税发

票，税率按上述规定执行。

083. 以总公司名义购入固定资产一批，抵扣了进项税额，

总公司未使用该批固定资产，而是全部调拨给不在同一县市

的生产性分支机构用于生产。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由总公司汇

总缴纳，按比例在当地预缴，增值税在生产经营地独立缴纳。

请问：该批调拨的机器设备是否应作为视同销售缴纳增

值税？《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设有两

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

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这里的“统一核算”是指增值税核算的统一还是指会计核算的

统一？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属机构间移送货物征

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37 号）的规定，《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中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的第（三）

项所称的“用于销售”，是指受货机构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经

营行为：淤向购货方开具发票；于向购货方收取货款。

受货机构的货物移送行为有上述两项情形之一的，应当

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未发生上述两项情形的，则应

由总机构统一缴纳增值税。

按照以上规定，你公司调拨的机器设备如果用于生产，而

不是用于销售，无需按视同销售处理。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

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

（市）的除外”中的“统一核算”指的是会计核算的统一。

084. 我店以前是交国税固定税的，上个月接到国税局通

知，让我们从 8月份开始建账，改为查账征收。请问：我们是按

要求从 8月份开始做账，还是要把之前 7个月的账也补全？如

果是从 8月份开始做账，那么年终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是

从 8月份开始统计还是从 1月份开始统计？

答：既然是税务机关要求你单位从 8月份开始采用查账

征收方式征税，那么你们按照要求从 8月份开始提供相关纳

税资料就行了。至于年终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按会计上的

要求应该是全年资料，从 1月份开始统计。

085. 我公司是一家商贸企业，有时候销售业务的回款都

直接打到了公司的账户，但是有些商品由厂家直接代发货，代

发货的那部分商品是没有销售单的，那么公司这边应怎样确

认销售收入？

答：由于销售款项通过你公司账户，你公司应该确认收

入，由于是生产企业代你公司发货，需要生产企业向你公司开

具销售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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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 我公司与某代理商合作，共同设置了一个客户服务

中心，该代理商以一间自有产权商用房作为办公场所，装修费

用为 10 万元，我公司承担 6 万元。我公司根据双方代理合作

协议，分三年摊销装修费。但有人提出在没有租赁合同的情况

下，应该将装修费用一次性计入经营费用。请问：按照会计准

则规定装修费应该如何处理？税务方面如何处理？

答：企业建立客户服务中心的费用属于销售费用的范畴。企

业按照协议应该分摊的费用，一般而言，应按受益期计入长期

待摊费用予以摊销。

至于税务方面，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发生的与

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

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于收益性支

出，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对于资本性支出，按照受益期分期

扣除。

087. 我公司系一家园林绿化企业，现在外省承接一项园

林绿化工程，签订了园林绿化施工合同，合同规定乙方（我公

司）以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成活、包安全文明施工的

方式承包施工。我公司的该项业务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来

说，都是承接工程并施工，并经发包方的验收进行竣工结算。

现发包方认为我公司系销售苗木给他们，应开具苗木销

售发票；而我公司认为，由于我们进行的是工程施工，理应到

工程项目所在地开具建筑业发票。需明确的是，我公司并不销

售任何苗木，该工程所需所有苗木皆需从外采购，并进行栽

种、造型、布置，然后按照建筑业的相关要求对其进行一年的

维护和保养。请问，我们这种情况究竟是应该缴纳营业税还

是缴纳增值税？

答：《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一项销售

行为如果既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行为。除本

细则第七条的规定外，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

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

物，不缴纳营业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提

供应税劳务，缴纳营业税。”

该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纳税人的下列混合销售行为，

应当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和货物的销售额，其应税劳

务的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货物销售额不缴纳营业税；未分别核

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一）提供

建筑业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的行为……”

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

一）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156号）的规定，绿化工程往往

与建筑工程相连，或者本身就是某个建筑工程的一个组成部

分，例如，绿化与平整土地就分不开，而平整土地本身就属于

建筑业中的“其他工程作业”。为了减少划分，便于征管，对绿

化工程按“建筑业———其他工程作业”征收营业税。

根据上述规定，贵公司承包园林绿化工程的同时外购苗

木用于绿化工程，不属于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

物的混合销售行为，应视为提供应税工程劳务，全额按“建筑

业———其他工程作业”缴纳营业税。

088. 企业为员工统一购买工作服，所支出的款项可以税

前列支吗？有没有扣除比例限制？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34号）第二条规定，“关于企业

员工服饰费用支出扣除问题，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由

企业统一制作并要求员工工作时统一着装所发生的工作服饰

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可以

作为企业合理的支出给予税前扣除。”

另外，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

相关的支出。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

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

必要和正常的支出。”

由此可知，工作服支出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没有

扣除比例限制。

089. 我公司租了一处房产，马上又转租出去，则营业税是

租金收入减去租赁成本后的差额部分计税，还是按收入全额

计税呢？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1995］76号）的规定，“单位和个人将承租的场地、物品、

设备等再转租给他人的行为也属于租赁行为，应按‘服务业’

税目中‘租赁业’项目征收营业税。”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纳税人的营业额

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

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贵公司将租用的房屋转租出去，应全额按租金收入计算

缴纳营业税，不能扣除租赁成本。

090. 我公司购买了三层经营办公用房，有两层是购买，另

一层以交租金的形式租用，一次性交 5年的租金，但对方不出

具租金发票，只在 5年后我公司将租的那一层买下来，5年的

房租费可以充作购房款。请问：房租费用如何作账务处理？房

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何时缴纳？

答：从交易实质上看，前五年你公司融通资金给对方企

业，之后购买房产。前五年对方以租抵息，之后卖出房产。那么

在账务处理上，前五年按借款业务处理，之后按购买固定资产

业务处理。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都是按年缴纳的。

091. 国税函［2008］875 号文件规定，企业以买一赠一方

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

各项商品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那么

流转税方面是否也可以这样处理？

答：对于“买一赠一”业务的处理，企业所得税法和《增值

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并不相同。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四条的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

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视同销售货物缴

纳增值税。


